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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政策法规

●规范性文
件

制定公开：县（市、区）政府印发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县（市、区）政府
办公室印发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包括文号、发布时间、有效性）；
备案信息：经审查后同意备案的本级出台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8号）；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0〕17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14〕65号）；
《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 第169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规范性文
件清理结果

清理结果：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包括继续有效类规范性文件目录，修改
类规范性文件目录及修改后文本，失效类规范性文件目录，废止类规范性
文件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8号）；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0〕17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14〕65号）；
《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 第169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其他文件
县（市、区）政府、县（市、区）政府办公室印发的除规范性文件以外的
其他可以全文公开的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重大决策
预公开

意见征集

公开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包括决策事项、承办部门、决策时间、是否
听证）、标准；
公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
施、重点工程项目、规划计划、规范性文件草案或征求意见稿、意见征集
公告；
通过听证座谈、网络征集、咨询协商、在线访谈、媒体沟通等多种形式向
社会征求意见，面向社会征集意见的时间不少于30日；
意见征集要与意见反馈情况一一对应。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8号）；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号）；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0〕17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决策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豫政〔2007〕55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14〕65号）；
《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 第169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意见反馈

公开意见汇总情况（征集到了多少意见，征集到的意见的主要观点有哪些
等）；
公开意见采纳情况（是否采纳，采纳哪些，不采纳哪些），相对集中的意
见不予采纳的，公布时要说明理由；
意见反馈情况要与意见征集一一对应。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8号）；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号）；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0〕17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决策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豫政〔2007〕55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14〕65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重点工作
任务

重大决策、重要政策、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定事项的任务
分解、推进和完成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8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2019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建议提案
办理

人大代表建
议办理

公开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制度；
年度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包括：办理的数量、办结情况、满意度情况
等相关信息；
逐项公开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答复全文（涉密的建议除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46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政协委员提
案办理

公开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制度；
年度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包括：办理的数量、办结情况、满意度情况
等相关信息；
逐项公开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答复全文（涉密的提案除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46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政府领导 领导分工、简历、照片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政府工作部
门

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等；
公开机构职能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0〕1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直属事业机
构

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等；
公开机构职能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0〕1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派出机构
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等；
公开机构职能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0〕1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各部门预
算

收支总体情况表：①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②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③部
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表：①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情况表；③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④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
支出情况表；⑤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部门预算绩效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财预〔2010〕31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13号）；
《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财预〔2016〕143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号）。

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后
20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各部门决
算

收支总体情况表：①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②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③部
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表：①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情况表；③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④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
支出情况表；⑤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绩效评价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财预〔2010〕31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13号）；
《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财预〔2016〕143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号）。

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后
20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各部门管理
和使用情况

财政专项支出的资金管理办法、资金来源（按比例或数额）、分配标准以
及到人（户）到项目的分配结果。

《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的意见》（财预〔2011〕27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13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政〔2014〕16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政府债务

公开本地区政府债务管理制度规定；
随同预决算公开（可在预决算报告中公开）政府债务限额、余额、使用安
排及还本付息等信息（①随同预算公开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及所属地区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或余额预计执行数），以及本地区和本级上一
年度地方政府债券（含再融资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额（或预计执行数）
、本年度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预算数等；②随同调整预算公开当年本地
区及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本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安排等；③
随同决算公开上年末本地区、本级及所属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决
算数，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还本付息决算数，以及债券资金使用安排
等）；
存续期公开：不迟于每年6月底前公开存续期管理信息（一般债券存续期信
息：①截至上年末一般债券资金余额、利率、期限、地区分布等情况；②
截至上年末一般债券资金使用情况；③截至上年末一般债券项目建设进度
、运营情况等；④其他按规定需要公开的信息。专项债券存续期信息：①
截至上年末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②截至上年末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建设
进度、运营情况等；③截至上年末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及对应形成的资产情
况；④其他按规定需要公开的信息）；
违法违规情形公开：在收到问责决定后20个工作日内公开违法违规举债担
保行为问责结果。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公共服务
清单

公开公共服务事项目录，并对所有公共服务事项逐项编制办事指南（列明
办理依据、受理单位、基本流程、申请材料、示范文本及常见错误示例、
收费依据及标准、办理时限、咨询方式等内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的通知》（国办发〔2015〕86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通知》（国办发〔2015〕31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15〕136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权责清
单集中展
示

集中展示经清理确定的本级政府、各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包括各项
行政职权及其依据、行使主体、运行流程、对应的责任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
2015〕21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47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豫政办〔2015〕155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权责清单
动态调整
情况

经清理确定取消的权力事项、下放的权力事项、转变管理方式的权力事项
、承接的权力事项、冻结的权力事项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
2015〕21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47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豫政办〔2015〕155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信用信息 链接到本地信用网站。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5〕
164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14〕55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政策解读

部门和专家
解读

起草部门、政策文件制定参与者、专业机构、专家学者等通过撰写解读评
论文章、政策问答、在线访谈、媒体专访、答记者问、举办新闻发布会等
形式就政策文件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落实措施、工作进展及后续考虑
等做出的相关解释说明。（应在政策文件出台的3天内解读，并关联源文
件）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8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国办发〔2013〕100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施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16〕149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2019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多样性解读
负责人解读：县（市、区）政府和相关部门负责人通过参加新闻发布会、
发表署名文章或接受媒体采访等形式就相关政策进行解读；
采用图片图表、音频视频、卡通动漫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解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8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施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16〕149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2019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媒体解读 转载媒体对相关政策文件做出的解释说明。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回应关切 热点回应

主动发布热点回应信息：重点围绕“两会”、经济数据发布和经济形势、
重大改革举措、重大督查活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突发公共事件等，做
好舆情收集、研判和回应工作，及时发布准确权威信息，讲清事实真相、
有关政策措施、处置结果等；
重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最迟要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应在
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部门主要负责人做为“第一新闻发言人”对重要社会关切事件进行回应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8号）；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豫办〔2016〕60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豫政办〔2014〕65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
公开年度
报告

公开内容（注意不能出现雷同现象）：
①总体情况：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总体情况，主要包括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管理、平台建设、监督保障（含工作考核、社会评
议和责任追究结果情况）等方面；
②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③行政机关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④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⑤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⑥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公开办函〔2019〕60
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
（包括县政府部门、市政
府部门）和乡镇、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办公厅
（以政府以及政府办公厅
（室）的名义开展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情况）应当在
每年1月31日前；县级政府
地区全体数据于2月20日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
公开指南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包括政府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获取方式和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互联
网联系方式等内容；
公开依申请公开办理渠道、流程等信息，对补正、答复等关键环节的时间
、承诺符合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区工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公开


